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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办理途径

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务服务平台”微信小程序

2.所需材料

申请人一寸白底免冠照和个人签名。

材料标准：

（1）免冠证件照要求面容清晰，免冠一寸白底照。

（2）个人签名要求字体清晰工整，白纸黑字，文字居中。

3.一级建造师注册业务办理

3.1 初始注册

使用本人手机打开“微信”APP，搜索并打开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务服务平台”

微信小程序（图 1）。首次使用时，请先设置“头像”和“昵称”（图 2）。完成设置

后点击“建造师”（图 1），在列表中选择“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认定（初始注册）”

（图 3），然后点击“在线办理”（图 4）。首次使用时，需先验证是否为已注册用户

（图 5），按照提示输入“姓名”、“身份证号码”，点击“确定”，如提示“未查询到

该用户，是否前往注册？”，请点击“确定”进入“用户注册”页面（图 6）。已注册

用户的，在图 5 页面点击“确定”后，直接进入“人脸识别”页面（图 7）。

（图 1） （图 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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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 3） （图 4）

（图 5） （图 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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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“用户注册”页面后（图 6），按照提示输入信息，点击“注册”，进入“人

脸识别”页面（图 7），勾选授权项，点击“下一步”，按照提示进行人脸识别，识别

无误后，提示“已通过”，进入申报须知页面（图 8）。

（图 7）

（图 8）



4

进入申报须知页面（图 8）后，认真阅读“注册须知”、“收取材料”内容，勾选

“注册须知”栏目中的“全选”，点击“下一步”按钮，进入申报信息填写页面（图

9）。

进入申报信息填写页面后（图 9）:

第一步：进入申报信息填写页面后，请如实填写民族、毕业院校、所学专业、

学历信息、毕业时间等信息（图 9-1）；

第二步：在“聘用企业信息”栏目中的企业名称输入框中输入所受聘企业的名

称关键字（图 9-2），在该输入框下会提示可选的企业，点击所受聘的企业名称，系

统自动提取该企业的统一信用代码、法定代表人、工商注册省份、工商注册市区；（注：

若输入框下未提示聘用企业的名称或系统未提取出该企业的信息，说明企业名称输

入错误或该企业还未在“建设行业执业资格管理信息系统”（点击进入）完成注册和

实名认证）

第三步：在“申请注册专业”栏目中，选择需要注册的专业（图 9-2）；

第四步：在“附件”栏目中，上传“一寸白底免冠照”和“手写签名”（图 9-2）；

第五步：点击“查看承诺书”（图 9-2），仔细阅读承诺条款（图 10），符合条件

的，勾选“本人作出上述承诺”，点击“确认”；

第六步：点击“下一步”按钮（图 9-2），提交成功后，系统将提示“您所申请

的事项已经提交成功！”（图 11）。

https://jzszc.coc.gov.cn/jsbZcgl/client/enterpriseLogin/index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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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 9-1） （图 9-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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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 10）

（图 1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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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2 延续注册

使用本人手机打开“微信”APP，搜索并打开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务服务平台”

微信小程序（图 1）。首次使用时，请先设置“头像”和“昵称”（图 2）。完成设置

后点击“建造师”（图 1），在列表中选择“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认定（延续注册）”

（图 3），然后点击“在线办理”（图 4）。首次使用时，需先验证是否为已注册用户

（图 5），按照提示输入“姓名”、“身份证号码”，点击“确定”，如提示“未查询到

该用户，是否前往注册？”，请点击“确定”进入“用户注册”页面（图 6）。已注册

用户的，在图 5 页面点击“确定”后，直接进入“人脸识别”页面（图 7）。

（图 1） （图 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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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 3） （图 4）

（图 5） （图 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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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“用户注册”页面后（图 6），按照提示输入信息，点击“注册”，进入“人

脸识别”页面（图 7），勾选授权项，点击“下一步”，按照提示进行人脸识别，识别

无误后，提示“已通过”，进入申报须知页面（图 8）。

（图 7）

（图 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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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申报须知页面（图 8）后，认真阅读“注册须知”、“收取材料”内容，勾选

“注册须知”栏目中的“全选”，点击“下一步”按钮，进入申报信息填写页面（图

9）。

进入申报信息填写页面后（图 9）:

第一步：进入申报信息填写页面后，请如实填写民族、毕业院校、所学专业、

学历信息、毕业时间等信息（图 9-1）；

第二步：在“申请注册专业”栏目中，选择需要注册的专业（图 9-2）；

第三步：在“附件”栏目中，上传“一寸白底免冠照”和“手写签名”（图 9-2）；

第四步：点击“查看承诺书”（图 9-2），仔细阅读承诺条款（图 10），符合条件

的，勾选“本人作出上述承诺”，点击“确认”；

第五步：点击“下一步”按钮（图 9-2），提交成功后，系统将提示“您所申请

的事项已经提交成功！”（图 1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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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 9-1） （图 9-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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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 10）

（图 11）

3.3 增项注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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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本人手机打开“微信”APP，搜索并打开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务服务平台”

微信小程序（图 1）。首次使用时，请先设置“头像”和“昵称”（图 2）。完成设置

后点击“建造师”（图 1），在列表中选择“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认定（增项注册）”

（图 3），然后点击“在线办理”（图 4）。首次使用时，需先验证是否为已注册用户

（图 5），按照提示输入“姓名”、“身份证号码”，点击“确定”，如提示“未查询到

该用户，是否前往注册？”，请点击“确定”进入“用户注册”页面（图 6）。已注册

用户的，在图 5 页面点击“确定”后，直接进入“人脸识别”页面（图 7）。

（图 1） （图 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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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 3） （图 4）

（图 5） （图 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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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“用户注册”页面后（图 6），按照提示输入信息，点击“注册”，进入“人

脸识别”页面（图 7），勾选授权项，点击“下一步”，按照提示进行人脸识别，识别

无误后，提示“已通过”，进入申报须知页面（图 8）。

（图 7）

（图 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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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申报须知页面（图 8）后，认真阅读“注册须知”、“收取材料”内容，勾选

“注册须知”栏目中的“全选”，点击“下一步”按钮，进入申报信息填写页面（图

9）。

进入申报信息填写页面后（图 9）:

第一步：进入申报信息填写页面后，请如实填写民族、毕业院校、所学专业、

学历信息、毕业时间等信息（图 9-1）；

第二步：在“申请注册专业”栏目中，选择需要注册的专业（图 9-2）；

第三步：在“附件”栏目中，上传“一寸白底免冠照”和“手写签名”（图 9-2）；

第四步：点击“查看承诺书”（图 9-2），仔细阅读承诺条款（图 10），符合条件

的，勾选“本人作出上述承诺”，点击“确认”；

第五步：点击“下一步”按钮（图 9-2），提交成功后，系统将提示“您所申请

的事项已经提交成功！”（图 1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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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 9-1） （图 9-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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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 10）

（图 11）

3.4 注销手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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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本人手机打开“微信”APP，搜索并打开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务服务平台”

微信小程序（图 1）。首次使用时，请先设置“头像”和“昵称”（图 2）。完成设置

后点击“建造师”（图 1），在列表中选择“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认定（注销手续）”

（图 3），然后点击“在线办理”（图 4）。首次使用时，需先验证是否为已注册用户

（图 5），按照提示输入“姓名”、“身份证号码”，点击“确定”，如提示“未查询到

该用户，是否前往注册？”，请点击“确定”进入“用户注册”页面（图 6）。已注册

用户的，在图 5 页面点击“确定”后，直接进入“人脸识别”页面（图 7）。

（图 1） （图 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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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 3） （图 4）

（图 5） （图 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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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“用户注册”页面后（图 6），按照提示输入信息，点击“注册”，进入“人

脸识别”页面（图 7），勾选授权项，点击“下一步”，按照提示进行人脸识别，识别

无误后，提示“已通过”，进入申报须知页面（图 8）。

（图 7） （图 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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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申报须知页面（图 8）后，认真阅读“注销须知”，点击“下一步”按钮，

进入申报信息填写页面（图 9）。

进入申报信息填写页面后（图 9）:

第一步：进入申报信息填写页面后，请如实填写民族、毕业院校、所学专业、

学历信息、毕业时间等信息（图 9-1）；

第二步：在“注销原因”栏目中，勾选对应的注销原因（图 9-2）；

第三步：点击“下一步”按钮（图 9-2），提交成功后，系统将提示“您所申请

的事项已经提交成功！”（图 10）。

（图 9-1） （图 9-2）

（图 1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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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5 重新注册

使用本人手机打开“微信”APP，搜索并打开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务服务平台”

微信小程序（图 1）。首次使用时，请先设置“头像”和“昵称”（图 2）。完成设置

后点击“建造师”（图 1），在列表中选择“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认定（重新注册）”

（图 3），然后点击“在线办理”（图 4）。首次使用时，需先验证是否为已注册用户

（图 5），按照提示输入“姓名”、“身份证号码”，点击“确定”，如提示“未查询到

该用户，是否前往注册？”，请点击“确定”进入“用户注册”页面（图 6）。已注册

用户的，在图 5 页面点击“确定”后，直接进入“人脸识别”页面（图 7）。

（图 1） （图 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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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 3） （图 4）

（图 5） （图 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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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“用户注册”页面后（图 6），按照提示输入信息，点击“注册”，进入“人

脸识别”页面（图 7），勾选授权项，点击“下一步”，按照提示进行人脸识别，识别

无误后，提示“已通过”，进入申报须知页面（图 8）。

（图 7）

（图 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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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申报须知页面（图 8）后，认真阅读“注册须知”、“收取材料”内容，勾选

“注册须知”栏目中的“全选”，点击“下一步”按钮，进入申报信息填写页面（图

9）。

进入申报信息填写页面后（图 9）:

第一步：进入申报信息填写页面后，请如实填写民族、毕业院校、所学专业、

学历信息、毕业时间等信息（图 9-1）；

第二步：在“聘用企业信息”栏目中的企业名称输入框中输入所受聘企业的名

称关键字（图 9-2），在该输入框下会提示可选的企业，点击所受聘的企业名称，系

统自动提取该企业的统一信用代码、法定代表人、工商注册省份、工商注册市区；（注：

若输入框下未提示聘用企业的名称或系统未提取出该企业的信息，说明企业名称输

入错误或该企业还未在“建设行业执业资格管理信息系统”（点击进入）完成注册和

实名认证）

第三步：在“申请注册专业”栏目中，选择需要注册的专业（图 9-2）；

第四步：在“附件”栏目中，上传“一寸白底免冠照”和“手写签名”（图 9-2）；

第五步：点击“查看承诺书”（图 9-2），仔细阅读承诺条款（图 10），符合条件

的，勾选“本人作出上述承诺”，点击“确认”；

第六步：点击“下一步”按钮（图 9-2），提交成功后，系统将提示“您所申请

的事项已经提交成功！”（图 11）。

https://jzszc.coc.gov.cn/jsbZcgl/client/enterpriseLogin/index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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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 9-1） （图 9-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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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 10）

（图 11）

3.6 信息修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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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6.1 基本信息修改

使用本人手机打开“微信”APP，搜索并打开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务服务平台”

微信小程序（图 1）。首次使用时，请先设置“头像”和“昵称”（图 2）。完成设置

后点击“建造师”（图 1），在列表中选择“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认定（根据实际情况

选择要办理的注册业务）”（图 3），然后点击“在线办理”（图 4）。首次使用时，需

先验证是否为已注册用户（图 5），按照提示输入“姓名”、“身份证号码”，点击“确

定”，如提示“未查询到该用户，是否前往注册？”，请点击“确定”进入“用户注

册”页面（图 6）。已注册用户的，在图 5 页面点击“确定”后，直接进入“人脸识

别”页面（图 7）。

（图 1） （图 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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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 3） （图 4）

（图 5） （图 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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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“用户注册”页面后（图 6），按照提示输入信息，点击“注册”，进入“人

脸识别”页面（图 7），勾选授权项，点击“下一步”，按照提示进行人脸识别，识别

无误后，提示“已通过”，进入申报须知页面（图 8），点击右侧“更多”按钮，选择

“信息修改”（图 9），然后选择“基本信息修改”（图 10），进入个人信息修改页面

（图 11）。

（图 7）

（图 8）

（图 9）

（图 10）

进入个人信息修改页面后（图 11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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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若仅修改民族、毕业院校、所学专业、学历信息、毕业时间，可在“基本

信息”栏目中进行修改后（图 11-1-①），然后点击“提交”按钮即可完成修改。（注：

请不要在“修改信息”栏目中（图 11-2-②）输入任何信息，也不要在（图 11-2-③）

上传任何附件材料）

二、若需修改姓名或身份证号码，先在“修改信息”栏目中（图 11-2-②），输

入正确的姓名或证件号码，并在情况说明中简要描述情况。然后在“附件材料”栏

目中上传附件材料（图 11-2-③）, 完成上传后，仔细阅读承诺条款，勾选“本人作

出上述承诺”，点击“下一步”，提交成功后，系统将提示“您所申请的事项已经提

交成功！”（图 12）

（图 11-1） （图 11-2）

（图 1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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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6.2 修改免冠照及手写签名

使用本人手机打开“微信”APP，搜索并打开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务服务平台”

微信小程序（图 1）。首次使用时，请先设置“头像”和“昵称”（图 2）。完成设置

后点击“建造师”（图 1），在列表中选择“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认定（根据实际情况

选择要办理的注册业务）”（图 3），然后点击“在线办理”（图 4）。首次使用时，需

先验证是否为已注册用户（图 5），按照提示输入“姓名”、“身份证号码”，点击“确

定”，如提示“未查询到该用户，是否前往注册？”，请点击“确定”进入“用户注

册”页面（图 6）。已注册用户的，在图 5 页面点击“确定”后，直接进入“人脸识

别”页面（图 7）。

（图 1） （图 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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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 3） （图 4）

（图 5） （图 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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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“用户注册”页面后（图 6），按照提示输入信息，点击“注册”，进入“人

脸识别”页面（图 7），勾选授权项，点击“下一步”，按照提示进行人脸识别，识别

无误后，提示“已通过”，进入申报须知页面（图 8），点击右侧“更多”按钮，选择

“信息修改”（图 9），然后选择“修改免冠照及手写签名”（图 10），进入免冠照及

手写签名修改页面（图 11）。

（图 7）

（图 8）

（图 9）

（图 10）

进入免冠照及手写签名修改页面后（图 11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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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若仅修改民族、毕业院校、所学专业、学历信息、毕业时间，可在“基本

信息”栏目中进行修改后（图 11-1-①），然后点击“提交”按钮即可完成修改。（注：

请不要在（图 11-2-②）上传任何附件材料）

二、若需修改免冠照及手写签名，请在“电子证照照面使用附件材料”栏目中

上传免冠照及手写签名（图 11-2-②）, 完成上传后，仔细阅读承诺条款，勾选“本

人作出上述承诺”，点击“下一步”，提交成功后，系统将提示“您所申请的事项已

经提交成功！”（图 12）。（注：请上传一寸白底免冠照）

（图 11-1）

（图 11-2）

（图 12）

3.7 进度查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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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本人手机打开“微信”APP，搜索并打开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政务服务平台”

微信小程序（图 1）。首次使用时，请先设置“头像”和“昵称”（图 2）。完成设置

后点击“建造师”（图 1），在列表中选择“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认定（根据实际情况

选择要办理的注册业务）”（图 3），然后点击“在线办理”（图 4）。首次使用时，需

先验证是否为已注册用户（图 5），按照提示输入“姓名”、“身份证号码”，点击“确

定”，如提示“未查询到该用户，是否前往注册？”，请点击“确定”进入“用户注

册”页面（图 6）。已注册用户的，在图 5 页面点击“确定”后，直接进入“人脸识

别”页面（图 7）。

（图 1） （图 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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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 3） （图 4）

（图 5） （图 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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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“用户注册”页面后（图 6），按照提示输入信息，点击“注册”，进入“人

脸识别”页面（图 7），勾选授权项，点击“下一步”，按照提示进行人脸识别，识别

无误后，提示“已通过”，进入申报须知页面（图 8），点击右侧“更多”按钮，选择

“进度查询”（图 9），进入“进度查询”页面（图 10），点击业务类型选择注册业务

（图 11），点击“查询”（图 10），查看业务办理进度（图 12）。

（图 7） （图 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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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图 9） （图 10）

（图 11） （图 12）


	1.办理途径
	2.所需材料
	3.一级建造师注册业务办理
	3.1初始注册
	3.2延续注册
	3.3增项注册
	3.4注销手续
	3.5重新注册
	3.6信息修改
	3.6.1基本信息修改
	3.6.2修改免冠照及手写签名
	3.7进度查询

